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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製藥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為本學程﹚為落實學生實習制度，培養優秀製藥之相關

人才，訂定本學程學生實習分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實習，係指本學程碩士第二年，派至本學程指定實習單位實習。 

實習期間為十一個月，其實習起始日為 7月 1日起至隔年 5月 31 日止，或依實習單位

規定之起始日期。 

第三條 指定實習單位係指本學程所簽定之合作企業單位。於特殊情況下，得經事務委員會核

可後納入實習單位。 

第四條 若對學生有實習資格之要求者，依實習單位之規定。 

第五條 分發學生實習之相關事宜，由本學程事務委員會統籌處理。實習學生經分發後，不得

任意變更。實習期間如遭遇事實困難或不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完成實習，由學程事務委

員會協調相關單位解決之。 

第六條 實習時間應注意事項： 

(一)應遵守實習單位作息時間之規定，按時前往，不得擅自調動或延誤。 

(二)學生於實習時間內不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 

(三)學生於實習時間內不宜會客、談笑、接打私人電話、閱讀報章雜誌、或辦理其他

私事。 

(四)愛惜公物，妥為使用任何物品並不得佔為己用。 

(五)學生因故不能實習時，應按本規則第十條辦理請假。 

(六)學生實習期間，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應依學程實習辦法及實習合約書訂定之日

期辦理，不得擅自提前結束，以免無法取得實習必修學分，並影響實習單位對學程

之觀感；如有不依合約內容執行致無法如期畢業，後果需自行承擔。 

(七)其他未盡事宜另行規定之或依實習單位之規定。 

第七條 請假辦法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之請假流程皆依實習單位相關規定辦理，有關公、病、事、喪假

之認定由實習單位裁定之。 

(二)實習期間如學校接獲實習機構通報實習生不假外出或有未到班曠職情事或疏懶怠

惰等情節嚴重者，學程得依學程主任指示，通知實習生返校說明。實習不力情節



 

嚴重者將中途停止該生之實習。 

(三)其他未盡事宜另行規定之。 

第八條 實習報告 

學生實習期間，得由本系與實習機構進行輔導、追蹤、檢討與改進。實習學生於實習

結束前應撰寫報告一式二份，一份繳交實習單位，一份繳回本學程；若對實習報告格

式有要求者，依實習單位之規定；必要時進行口頭報告與下一屆學弟妹分享。 

第九條 實習評量 

實習成績評量由研究生指導教授會同實習單位督導人員共同進行，評鑑項目包括下列

各項： 

(一)學生出勤與實習狀況。 

(二)實習月報。 

(三)實習指導老師及督導人員之其他規定事項。 

第十條 實習獎懲 

(一)獎勵：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如認真實習，表現優異足為本校爭取榮譽者，得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獎勵之。 

(二)懲罰：實習學生在實習單位期間，應遵守本校及各實習單位有關規定，違者依校

規嚴懲。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校方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委員會議通過，並經院級見、實習委員會通過，陳請院長核准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